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辽国资人才〔2022) 61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全省工程系列煤炭行业 
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国资委、各省属企业、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2022 年全省职称工作

安排意见的通知》（辽人社发〔2022J 6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

合我省煤炭行业实际，经商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同意，现将 2022 

年全省工程系列煤炭行业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及权限 

（一）范围。凡在我省从事煤炭专业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

员，不受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只要符合

条件，均可申报参加工程系列煤炭行业各层级职称评审。申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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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般应在劳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申报。 

（二）权限。辽宁省工程系列煤炭行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委员会负责采矿工程（地下开采、露天开采）、煤田地质勘查工

程、煤矿测量工程、矿建工程、矿井通风与安全、选煤工程、煤

化工工程、煤矿机械工程、矿井运输工程、煤矿电气工程、煤矿

火工、煤炭热能与动力工程、煤矿环保工程、煤矿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等 14 个评审专业的全省正、副高级职称评审，中、初级职

称评审按相关授权渠道组织评审工作，实行自主评审单位按照权

限开展评审工作。 

二、评审标准 

科学评价专业技术人才。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进一步克服“四唯”倾向。主动适应

工程技术专业化、标准化程度高，通用性强等特点，对职称外语、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不作为申报和评审前置性必

备条件。注重评价人才掌握必备专业理论知识和解决工程技术难

题、技术创造发明、技术推广应用、工程项目设计、工艺流程标

准开发、科技成果应用等实际能力和业绩。打破过于追求学术化， 

对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不将论文作为工程系列煤炭行业工程技术

人员职称申报和评审的前置性必备条件，可以技术创新报告、发

明专利、研发项目、工艺方案、技术鉴定报告、可行性方案、行

业标准等替代。对取得职称外语、计算机等级、论文期刊层级赋

予相应分值。 

有关政策。工程系列煤炭行业评审标准按照《关于印 



发＜辽宁省工程系列煤炭行业职称评审基本标准条件（实行）＞的

通知》（辽人社职〔 2020 〕37 号）执行，其他相关要求按国家、省

有关职称政策规定执行。 

评价方式 

辽宁省工程系列煤炭行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实

行综合评价和业内认可的评价模式。综合评价是按照评价标准建

立量化赋分体系，由评委会专家对参评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量化

赋分；业内认可是评委会专家在例会评审时，通过答辩的方式对

参评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进行考察。最后，由评委会根据

综合评价和业内认可的综合分数，投票确定参评人员是否具备所

申报级别的专业技术资格。高级职称评审综合分数为 100 分，其

中，量化赋分占总分权重的 65%，答辩分占总分权重的 35%。中、 

初级职称评审可采取综合评价、考试、答辩等方式进行。 

组卷 

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分为主卷、副卷两部分。 

（一）主卷材料 

1．将以下材料按如下要求及顺序进行装订、装袋。 

(1)《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附件 1，以下简称《评

定表》，A4 规格，贴好照片，一式三份，将申报人身份证号码写在

首页右上方）。 

(2)《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表》（附件 2，一式两份， 

装订一份，不装订一份）。破格申报人员另须填报《辽宁省破格评

定人员审核表》（附件 3，一式两份，装订一份，不装订一份）。 



(3）学历、资历证件。包括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继

续教育证书等复印件。 

(4）业绩成果材料。包括取得本级专业技术资格以后所获得

的业务奖励证书、科研成果证书、所完成工程项目的原始材料等

复印件。证书上未标注个人姓名的集体奖励证书，须提供充分的

个人参与项目的原始材料，并在个人姓名处作出明显标记。申报

人员应选择规模较大、级别较高、最能代表个人水平的项目进行

填报。组卷时要按《评定表》第三项“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 

填报项目顺序进行装订。 

(5）主要论文著作。包括论文、著作、译著、教材、技术标

准或技术报告等复印件（复印件应有刊物封面、刊号、目录和论

文内容）。 

(6)《参评人员主卷资料统计表》（附件 4, A4 规格一份） 

(7）其它材料。包括《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2021 

年度 1 份）、其它有关材料复印件等。 

(8）经各单位经办人及主管部门盖章的查询和检索证明。 

(9）申报人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3 张（夹在评定表首页左

上方，背面标注申报人员姓名）。 

（二）副卷材料 

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继续教育证书、获奖证书、外语

合格证、计算机合格证、论文、著作、有关证明材料、工作业绩

原始材料等原件均装入副卷材料袋内，评委会办事机构审查后返

还。 



各单位还须报送《2022 年度申报辽宁省工程系列煤炭行业高

级工程师人员汇总表》（附件 5 ）纸质和电子文档各一份。 

五、有关要求 

工程技术人员在申报高级职称评审时，需如实填写相

关材料，准确填报、规范书写《评定表》，封面上的单位名称须与

加盖的单位公章一致，大型企事业单位须细化到二级单位名称；

申报资格名称后加括号说明申报专业名称，申报专业名称与上述

公布的 14 个评审专业名称相一致。 

民营企业从事工程技术专业工作的人员，凡达到原省

人事厅《关于 2005 年全省职称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辽人 

(2005)106 号）中相应级别学历和工作年限要求，并符合评审标

准和条件者，经所在单位和单位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盖章后，可

申报参加工程技术专业相应级别的职称评审。 

论文、工作业绩、反映技术水平和贡献的成果、材料

应为取得现级别专业技术资格后取得，并与申报专业相近或相似。 

评审工程系列煤炭行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行推荐

制度。申报人所在单位须成立相应考评小组，对申报人进行考评， 

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推荐至主管部门或相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要按有关规定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 

确保真实可靠。各市申报材料由所在单位初审，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复审合格后由所在单位报送；省直单位申报材料由主管

部门审核后报送；省属企业申报材料由申报人所属企业集中统一

报送。未经以上单位或部门审查的材料，评委会办事机构不予受 



理。 

实行个人和单位双承诺制。申报人须在《评定表》中

第九页“备注”栏内填写如下承诺语：“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个人

信息和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实或违反

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并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罚”; 

申报者所在单位须在个人承诺内容下填写：“承诺推荐的申报人所

有材料真实有效”，由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在职称申报、评审、公示等环节及评审结束后，发现申请人

有弄虚作假行为并核实的，取消申请人当年和今后 2 年的申报资

格，记入诚信档案，并视情节追究所在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 

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进行论文期刊信息查询并

打印查询页，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清华同方中国知网”“重

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数据库进行论文信息检索。 

进一步规范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制证和验印制度。高、 

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均须由评委会办事机构统一打印，并

根据《辽宁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管理号码规则》（辽人社职〔2016J 

20 号）和《关于辽宁省各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代码的补充通

知》（辽人社职〔2017J 21号）规定统一编制证书管理号码。高级

证书由省评委会办事机构打印并核准验印，《评定表》加盖辽宁省

工程系列煤炭行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印章和省国资委

职称评审专用章。中级证书由各申报单位打印并按评审权限验印， 

省国资委核准备案，《评定表》加盖省国资委职称评审专用章。 

任何人或部门不准以国家和省的名义私自制作发放职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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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一经发现将追究有关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 

参评人员的任职年限和申报材料（包括论文、著作、 

成果、奖励等）的计算时间截止到 2022 年 9 月 30 日（获奖证书、 

原始任务书或合同以下达时间为准；论文、著作以正式出版时间

为准）。 

实行评前公示制度。对申报人员学历、资历、工作经

历，以及工作业绩、论文、科研成果、奖项等情况，统一在省国

资委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

期满无异议后开展评审工作。 

六、报送时间、地点 

煤炭行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料受理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22 日，逾期一律不再接受补报。 

报送地点：省国资委人事人才处（地址：沈阳市皇姑

区北陵大街 45一22 号）。 

七、其他事项 

评审委员会例会时间拟定于 2022 年 11 月，紧密结合

我省疫情防控要求及时进行调整。申报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资格参评人员的答辩时间、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2022 年辽宁省煤炭行业职称评审工作通知正文及所需

表格可在辽宁省国资委网站（gzw. in. gov. cn）通知公告栏内查阅

或下载。 

联系人及方式：人事人才处 王浩森 02 4-8 6 9 13 355 



附件： 

1. 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材料 

2．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 

3．辽宁省破格评定人员审核表 

4．参评人员主卷材料统计表 

5. 2022 年度辽宁省晋升工程系列煤炭行业高级工程师人员汇总表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各市人社局，沈抚新区人社局。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8 月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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